
2023年家政用工协议标准版 劳务用工合
同协议书标准版(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家政用工协议标准版篇一

  (一)甲方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应当向乙方履
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并对乙方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
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二)甲方应会同用工单位共同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
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安排乙方从事
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应定期为乙方进行健康检查。

  (三)乙方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乙
方对甲方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

  (四)甲方应会同用工单位共同按照国家有关女职工、未
成年工的特殊保护规定，对乙方提供保护。

  (五)乙方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甲方执行国家关于医
疗期的规定。

  (六)甲方应会同用工单位共同执行国家就业准入和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对乙方进行职业培训，不断提高乙方的职业
技能。



家政用工协议标准版篇二

  (一)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同意本人工资执行下列
条款。

  a、乙方的工资按照用工单位依法制定的工资分配办法确
定。

  b、甲乙双方协商约定月工资 元。

  c、用工单位实行计件工资制。甲方有义务监督用工单位
在确定乙方的劳动定额应当是用工单位同岗位百分之九十以
上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乙方在法定工作时
间内按质完成定额，甲方按照约定的定额和计件单价，根据
乙方的业绩，按时足额支付乙方的工资报酬。

  d、其他形式

  。

  (二)甲方于每月 日之前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乙方
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享有最低工资保
障。

  (三)用工单位依法安排乙方加班的， 应按照法律、法规
规定安排补休或支付加班工资。甲乙双方约定加班工资计发
基数的月标准为 元。

  (四)合同期内乙方无工作期间，甲方按照所在地最低工
资标准按月向乙方支付报酬。

  (五)甲方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乙
方的劳动报酬。甲方不得向乙方收取费用。



  (六)甲方跨地区派遣乙方的，乙方的劳动报酬按照用工
单位所在地的标准执行。

家政用工协议标准版篇三

  劳务派遣协议涉及到三方关系，即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
动者、派遣单位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即用工单
位，以及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等三个关系。

  通常认为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是民事关系，双方订
立派遣协议确定双方权利义务，派遣单位根据用工单位的标
准派遣符合要求的劳动者，用工单位根据协议向派遣单位支
付报酬或管理费。

  派遣单位行使对劳动者的人事管理权，如处分、辞退权，
以及承担对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等《劳动法》的义
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具有人格、经济和组织上
的从属性，存在劳动关系。

  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之间构成的则是劳务关系，虽
然用工单位负责在劳动过程中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指挥和管
理，劳动者需要遵守用工单位的规章制度，但是被派遣劳动
者在人格上、经济上和组织上是从属于派遣单位的，由派遣
单位发工资、辞退或处分，而用工单位只是行使生产经营活
动中的管理权。

  (二)事实劳动关系和劳务(雇佣)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的一种，只是由于其不符合法
律规定要件的要求比如没有订立书面合同、合同到期后继续
劳动、非法用工单位等情形，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成立事实上的劳动
关系。事实劳动关系和劳务(雇佣)关系的区别也就是劳动关
系和劳务(雇佣)关系的区别，劳务(雇佣)关系和事实劳动关



系没有重叠的地方，不能把长期从事雇佣活动的人认定为劳
动者。

  (三)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的关系

  农民工的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
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
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务院20xx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
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指出：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所有
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建立
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该意见主要是为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

  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之间不全是劳动关系。依照该《意见》
的规定，所有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
动合同，依"法"依照什么法，依照《合同法》，《民法通
则》，还是《劳动法》?由于《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不
规范劳动合同的成立和履行，而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受
《劳动法》规范，依法订立合同就是依照《劳动法》的规定
订立合同，即《劳动法》规定在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用
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即使名义上签订的是劳务
(雇佣)合同，在司法中也应该被认定为劳动合同;在属于劳
务(雇佣)关系不属于《劳动法》规范的情形，比如用工单位
请农民工临时搬运车上的货物，就是劳务(雇佣)关系。

家政用工协议标准版篇四

  甲方(劳务派遣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住所



  工商登记：注册类型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单位社会保险登记证编号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证编号

  乙方(被派遣劳动者)

  姓 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联系方式

  户籍所在地址

  现居住地址 居民身份证号

  个人社会保障卡号 就业登记证号

  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江苏省劳动合同
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合
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
合同。

家政用工协议标准版篇五

  劳务(雇佣)合同中雇佣方和受雇人两者主体地位是平等
的。它们之间是一种“劳务”与“报酬”之间的交换，受雇
人可以不遵守雇佣方的内部规定，受雇人还可以同时选择给
两家以上的雇佣方提供劳务。

  劳动合同中主体双方具有一定的隶属、管理关系。劳动
者是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应当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服
从单位的领导与安排。在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只允许劳动
者在其一家单位上班。



  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奖励惩罚措施可以约束其内
部员工，但未经受雇人同意却不得约束受雇人。受雇人只需
要按照雇佣契约完成工作任务，无需接受雇佣人的其他无关
指示。

  2、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国家干预程度不同

  劳务(雇佣)合同是一种私法上的关系，强调当事人双方
的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国家就不予干预，其权利义务的调整
主要参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

  劳动合同也有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的体现，但《劳动法》
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终止以及工作时间、
最低工资、休息制度、工伤保险等均有明文规定，体现国家
强制力对劳动关系的干预，一定程度约束了当事人之间的意
思自治，其权利义务的调整主要参照《劳动法》。

  3、争议处理程序不同

  劳务(雇佣)合同纠纷应当按照民事争议处理，而劳动合
同纠纷按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按照现行的劳动法
律规范，发生劳动争议必须先进行劳动仲裁，如果不服仲裁
才能向法院起诉。而雇佣关系中发生纠纷，可以直接向人民
法院起诉，不需要经过仲裁程序。

  4、合同的形式

  劳动合同的法定形式是书面的。劳务(雇佣)合同的法定
形式除书面的以外，还可以口头或其他形式加以规定。

  (二)实务中的操作

  在《工伤保险条例》颁布前，司法机关一般通过审查用



人单位是否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来区分是劳动关系还是雇佣
关系。如果用人单位具有营业执照或依法履行了登记、备案
手续，则被认定为属于劳动关系的范畴，反之被认定是雇佣
关系。《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以后，由于无营业执照或者未
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
登记、备案的单位和劳动者发生的劳动关系也按照劳动关系
处理，不能再按照主体资格来区分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

  目前实务中的操作不尽相同。有些劳动仲裁部门依然采
用审查主体资格的办法，遇到涉及未经工商部门登记的用人
单位发生的劳动争议向其申诉的案件即不予受理，于是有些
法院对于不符合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争议的案
件直接以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一些法院受理案件以劳务(雇
佣)合同纠纷为案由，在审理中却援引《劳动法》。当事人在
起诉时也有意识的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比如有些劳
动者在非法用工单位发生工伤后，本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
和《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处理，但是实
践中有些当事人为了取得精神损害抚慰金，却更愿意选择按
照人身损害赔偿起诉。

  (三)总结

  1、劳务(雇佣)合同的形式

  劳务(雇佣)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